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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三題：強化本港作為人民幣離岸中心的角色 
 

２０１１年１月１２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一月十二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健鋒議員的提問和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二○一○年十月底，香港金融管理局突然宣布，中銀香港作為香港唯

一人民幣業務清算銀行，其８０億元人民幣兌換年度配額已經用盡，各銀

行需要利用本身頭寸為客戶作結算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當局會否和中國人民銀行商討有關檢討及增加每年度的人民幣兌換

額度，以及提議讓其他金融機構加入人民幣清算行的行列，以進一步強化

本港作為人民幣離岸中心的角色； 

 

（二）鑑於有報道指出，隨着人民幣跨境貿易結算量日趨上升，再加上人

民幣升值預期，境外市場上人民幣資金量日益「囤積」，當局會否加快在

港推行人民幣股票，以及向中央爭取加快推行小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

劃，打造香港成為匯聚境外人民幣資金的平台；及 

 

（三）鑑於美國不斷採取貨幣寬鬆政策，人民幣滙率不斷創新高，令到熱

錢不斷流入香港，導致通脹不斷惡化，政府會否檢討現行和國家及美國的

貨幣關係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就提問的三個部分，我現回覆如下﹕ 

 

（一）自跨境人民幣貿易結算的地域範圍在去年六月大幅擴大後，香港的

人民幣貿易結算量增長迅速，由二○一○年上半年每月平均大約４０億

元，至八月和九月每月大約３００億元，在十月份，結算量更增加到６８

０億元。在這個情況下，人民幣業務清算行為參加行到上海外匯交易中心

購買人民幣作貿易支付的數額在十月份增長得非常快，以致有關安排在十

月底暫停運作。香港金融管理局（金管局）馬上推出了一些應對措施，而

香港人民幣市場的運作一直保持平穩和暢順。 



 

  隨着貿易結算業務的發展和深化，由內地支付到香港的人民幣資金將

會不斷增加，並且在香港沉澱後形成本地人民幣市場供應的主要來源。二

○一○年首十一個月，貿易結算由內地支付到香港有１,８００億元人民

幣，而香港支付內地為５００億元，換言之，人民幣流入香港的淨額為１,

３００億元，遠較同期間清算行為參加行到上海外滙交易中心購買約１０

０億人民幣為多。在此情況下，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穩步上升，截至二○一

○年十一月底，總額達２,８００億元。因此，香港的離岸人民幣資金池已

有一定規模，並開始發揮作用，能夠以自身的人民幣資金去應付企業的支

付需求。換言之，上海的兌換窗口是一個輔助性而不是主要的人民幣貿易

結算的兌換來源。 

 

  參照去年十月以來的情況，金管局已經與人民銀行商討對貿易結算的

人民幣兌換安排作出優化，並於二○一○年十二月二十三日致函所有參加

行作出說明。為保持香港人民幣供應的穩定，金管局一方面明確了通過清

算行到上海兌換人民幣的安排；另一方面，亦利用與人民銀行的貨幣互換

安排，提供２００億元人民幣，作為一個常設的備用資金池，為跨境貿易

結算和支付提供人民幣資金。在優化措施落實後，金管局和人民銀行預計

二○一一年第一季度參加行需要到上海兌換的金額不會超過４０億元，第

一季度之後的使用量會按實際情況再作評估。 

 

  關於清算行的安排，由於目前的運作暢順，因此我們認為沒有需要作

大幅改動。委任一間人民幣清算行的安排，也與現時香港的美元和歐元即

時支付系統各由一間銀行擔任結算機構的安排相同。至於早前銀行業界表

示隨着香港人民幣業務擴大與深化，一些參加行存放在清算行的人民幣存

款不斷增加而出現的授信限額問題，金管局已經與人民銀行商討，相信原

則上能夠以參加行在清算行設立託管帳戶的方式去解決。金管局正與人民

銀行、清算行和參加行進一步商討包括法律文件和操作程序等等的具體細

節安排，希望能夠盡早在今年初落實。 

 

（二）在中央和有關部委的支持下，香港離岸人民幣業務過去一年發展得

非常好。特別在二○一○年六月人民幣貿易結算安排擴大以及在七月清算

協議完成了修改之後，在香港進行的人民幣融資活動漸趨活躍。香港人民

幣債券的發行量在二○一○年超過３００億元人民幣，發債機構包括香港

和跨國企業，以及亞洲發展銀行等國際金融機構。同時，香港的銀行和金

融機構也推出了很多不同類別的人民幣金融產品。在結算系統的配套之

下，香港的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已經準備就緒。至於企業會否通過發行股

票的方式籌集人民幣資金，主要是企業基於市場和本身的情況作出的商業

決定。 

 

 



  由香港交易所（港交所）營運的交易及結算系統、及由香港銀行同業

結算所營運的銀行間結算系統等市場架構都已經準備妥當，可以支援人民

幣股票的上市、交易及結算。現時的規則及法規亦容許人民幣股票上市。

實際上，目前已有人民幣產品在港交所上市。港交所亦已把充分利用人民

幣國際化所帶來的機遇，納入其《戰略規劃２０１０－２０１２》。 

 

  至於有關容許香港以人民幣投資於內地證券市場的計劃（俗稱小ＱＦ

ＩＩ），暫時並沒有明確的出台時間表。我們會繼續就有關計劃的盡早落

實與內地監管部門保持密切溝通。 

 

（三）聯繫匯率制度自一九八三年實施以來一直行之有效，是香港貨幣和

金融穩定的基石，香港特區政府無意改變此制度。 

 

  鑑於香港屬規模細小及外向型的經濟體系，並為國際貿易及金融中

心，而美元仍是國際金融交易及貿易的主要應用貨幣，因此維持港元兌美

元穩定，仍然是最適合香港的貨幣政策。 

 

  現時沒有證據顯示聯繫匯率制度加大了香港的通脹壓力。事實上，與

實行較大彈性匯率和利率制度的其他亞洲地區相比，香港現時的通脹率與

它們的大致相若。 

 

  同時，我們不認同港元現時應該改為與人民幣掛鈎的說法。港元與人

民幣掛鈎需要符合幾項重要的基本條件，包括人民幣必須可以完全自由兌

換；內地撤銷資本帳管制；內地的金融和資產巿場要有足夠的深度、廣度

及流動性等。這些基本條件現時並不能達到。  

完  

 


